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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否同意公开：是 

办理结果：A 

银石建议字〔2022〕2 号 

 

 

张大棍代表： 

您提出的“关于进一步支持涉农企业发展的建议”收悉，经

研究，并综合省农业农村厅、省财政厅、省地方金融监管局、河

北银保监局等部门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 

近年来，我中心支行、省农业农村厅、省财政厅、省地方金

融监管局、河北银保监局高度重视涉农企业健康发展，从加强政

策引导、金融资源倾斜、财政资金奖励、融资担保、风险缓解机

制建设等方面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信贷资源倾斜，加大对涉农企

业的支持力度，取得了积极成效。截至 2022 年 3 月末，全省涉农

贷款余额 20483.11 亿元，同比增长 13.79%，高于同期全省各项

贷款增速 2 个百分点，有效满足涉农企业融资需求。 

一、关于“建立担保费用补贴扶持政策机制”方面 

一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。出台《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

支持融资担保行业健康发展的意见》（〔2019〕—55）、《河北省财

政厅关于充分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作用为小微企业和“三农”主



 2 

体融资增信的通知》（冀财金〔2020〕17 号）等系列政策措施，

鼓励支持融资担保机构为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和受疫情形响

较大的小微企业、涉农企业提供全面优质的资金融通服务。二是

完善融资担保体系。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建成河北省融资担保基

金，以再担保、股权投资、降费奖补支持融资担保机构，同时建

立资本金逐年增加机制，协调省财政向省融资担保基金增资。打

造市级龙头，成立了张家口市融资担保集团，提高了整体增信效

能。2021 年，为张家口融资担保集团在所属区县批设了 13 家分

公司，为石家庄市区县批设了 4 家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，消除 17

个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空白点，指导承德、衡水两市融资担保集

团设立筹划工作。截至 2021 年末，融资担保在保余额 643.59 亿

元，其中为小微企业和“三农”主体担保余额 500.68 亿元，占比

达 78%。三是实施降费奖补。省财政厅按照国家政策，进一步降

低省农担公司担保费率。省农担公司担保费率从 1.5%下调至 1%，

再由 1%下调至 0.8%，其中政策性扶贫项目担保费率为 0.5%，远

低于目前同行业 3%的担保费率，有效降低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

综合融资成本。省地方金融监管局根据业务开展情况，对服务小

微企业和“三农”主体且担保费率降至 5%以下的融资担保机构

进行降费奖补，2020 年以来争取国家奖补资金 3300 余万元，对

符合条件的几十家融资担保机构进行了奖补，进一步提升了融资

担保行业的担当和责任意识。 

二、关于“建立贷款利息补贴扶持政策机制”方面 

一是省财政厅印发《河北省农业信贷担保政策性补助资金管

理暂行办法》（冀财农〔2021〕138 号文印发），明确了对省农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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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开展的政策性业务进行担保贷款贴息。目前，省财政厅正在

会同有关部门制定政策性农业信贷担保贷款财政贴息工作实施

方案。二是省农业农村厅和省农担公司联合印发了《关于实施农

业产业化“强龙担”助贷工程的通知》，为省级以上农业产业化

龙头企业和省级示范联合体提供融资担保服务并建立了“强龙

担”贷款贴息贴费和利益联结奖补政策机制。三是实施中央财政

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奖补政策。省财政厅会同我中心支行、

河北银保监局根据国家政策要求，从 2022 年起每年从全省县（市、

区）中评选确定 3 个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，中央财政通过普惠金

融发展专项转移支付安排奖补资金，统筹用于政府性融资担保机

构涉农业务降费奖补、资本金补充、风险补偿等方面，发挥政策

引导激励作用，增强金融普惠性、推动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。 

三、关于“延长贷款周期”方面 

一是加强政策引导。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牵头印发《中

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等六部门关于 2021 年河北省金融服

务乡村振兴工作要点的通知》（银石发〔2021〕148 号）、《中国人

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关于做好 2022 年金融支持河北省全面推

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银石发〔2022〕78 号），引导

开发性银行、政策性银行和商业银行完善体制机制、明确金融定

位，结合涉农市场主体融资需求特点，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，加

大对“三农”重点领域的中长期信贷支持。印发《关于大力推进

农业产业化项目建设的意见》，强调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

和项目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，提高龙头企业中长期贷款比例，支

持龙头企业技改、扩建等固定资产项目融资。二是加大信贷支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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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度。我中心支行、河北银保监局做好政策引导和窗口指导，确

保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和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持续增

长，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普惠型涉农贷款增速不低于自身各项贷款

增速。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需求

特点，创新专属金融产品，进一步简化贷款审批流程，合理提高

与需求相匹配的中长期贷款占比，适度提高信用贷和“首户贷”

占比。三是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“主办行”制度，鼓励金融机

构主动对接家庭农场、产业化龙头企业等金融需求。截至 2021

年末，全省 5.37 万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获得信贷支持，贷款余

额 343.31 亿元。四是根据《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

理委员会公告〔2021〕第 7号》关于金融机构服务乡村振兴考核

评估工作的相关要求，我中心支行和河北银保监局联合对银行业

金融机构涉农贷款等方面给予评分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农村地

区信贷支持力度。 

下一步，我中心支行等部门将继续抓好政策落实，一是进一

步完善担保服务体系，引导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空白县(市、区)

设立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。继续实施降费奖补，根据国家政策和

下拔奖补资金额度，积极组织辖内融资担保机构申领，确保支持

小微企业、“三农”的融资担保机构受益。二是继续实施新型农

业经营主体“主办行”制度，鼓励金融机构主动对接家庭农场、

产业化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民营企业，切实提高融资

可得性和获得感。三是加强评估结果运用，加强对金融机构督导，

同时将评估结果作为相关贷币政策工具运用、对金融机构开展综

合评价和监管评级等工作的重要参考依据，不断创新金融产品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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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善金融服务，降低融资成本，加大贷款投放力度，高质量服务

乡村振兴。 

感谢您对金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欢迎登陆我中心支行门户

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查阅最新的政策信息。 

 

 

 

中国人民银行石家庄中心支行    

2022 年 5 月 5 日         

 


